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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鹿港轉運站新建營運移轉案 

甄審委員會第1次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9 年 12 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 時 

貳、 地點：彰化縣政府三樓第二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林召集人漢斌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施昱有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會議簽名簿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本案甄審委員會設置委員共有 11人，其中 7位為外聘委員，4

位為本府委員。 

二、依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」規定，因

本案為重大公共建設案件，會議應有委員總額 1/2 以上，且至

少 7人以上出席，其中外聘委員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 1/2，始

得開會。本次會議出席委員共 8人，其中外聘委員 5人，已達

法定出席人數。 

柒、 各委員意見： 

一、林委員良泰： 

(一)簡報 P12，主體事業分為站內及站外說明，是否有必要明確規

範站內及站外設施，有無保留投資廠商彈性規劃空間。 

(二)轉運站有無保留 3席備用月台，請確認。另外臨停接送區及計

程車排班區，建議以總量方式規範，細部設計位置由廠商自行

規劃。 

(三)簡報 P20，本案發展的重要因子之一為路邊停車格的整頓，如

果納入本案政府協助事項，可增加廠商投資意願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0700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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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簡報 P27，建議將投標廠商簡報時間調整為 20 分鐘，答詢為

15 分鐘。 

(五)簡報 P28，本條規定是否說明各委員評分若未達 75 分，就不

列排序?相關的文字敘述要修飾得更精準。 

二、吳委員健生： 

(一)請說明主體事業比例頇佔開發總樓地板面積的20%以及9席月

台數的估算方式為何?有無預留未來開發路線停靠空間? 

(二)本案可考慮規劃假日管制小客車進入市區老街，以增加接駁車

搭乘頻率及效益。 

(三)主辦機關是否有先評估過政府收取權利金之額度大約是多少? 

(四)請補充說明申請廠商的資格標文件的審查方式。 

(五)經營資格或技術能力的規範限制不高，未來是否造成各行各業

都來投標的困擾。 

(六)特許期間內民間機構興建或營運發生狀況時，投資契約是否有

預防機制。 

(七)各委員評分若低於 75分，是否可列入排序?需研議清楚。 

(八)本案月台租金一個月只收 3萬，是否會影響到民間機構的營運

收入。 

三、洪委員介偉： 

(一)請說明簡報 P16 刪掉備用月台及充電設備的原因，因為綠電裝

置未來是趨勢，建議規範廠商保留未來擴充空間。 

(二)簡報 P27 有關簡報順序依據合格申請人遞送申請文件時間為

順序，請主辦機關確認收件時間如何釐清，避免不必要爭執。 

(三)簡報P27有關簡報及答詢時間之規定，若投標廠商在3家以下，

建議可增加簡報及答詢時間，另答詢時間之「原則」字眼建議

刪除，避免有例外情形，以明確規範時間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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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排序方式建議第 4順位後皆為排序 4。 

(五)依據甄審項目及標準表，變動經營權利金報價的配分為 10，

但卻是申請人序位「1」同分時的第二階段評選標準，請說明

是否有邏輯衝突。 

(六)主辦機關需規定民間機構規劃設置公共自行車的空間。 

四、文委員一智： 

(一)簡報 P2，轉運專用區與廣停用地範圍需區隔清楚。 

(二)本案基地內是否有被占用的情形，未來會由誰處理，頇事前釐

清。 

(三)甄審項目及標準是否有訂定各項分數級距，以較為客觀的評比

方式，以利後續委員評分作業。 

(四)請說明申請人於興建營運技術能力中，如何估算出需有開發總

樓地板達 3,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案例的規定。 

(五)建議提供鹿港背景資料，以利民間申請人評估參考。 

(六)本案甄審作業是否有規劃分段、分組及協商機制。 

五、王委員信文： 

(一)變動權利金設定 1%為底價，但台北南港轉運站是 4.3%，本案

設定的基準為何?是否有偏低情形，請確認。 

(二)委員評分若低於 75分，是否需註明理由。 

(三)工作小組是否會提供財務計畫的計分標準以供參考。 

(四)招商文件中民間機構融資的上限額度為何? 

六、湯委員國榮： 

(一)建議招商文件內需說明基地用地資料及都市計畫相關圖說，如

廣場及停車場的使用規範及界線要敘明清楚。 

(二)政府承諾事項中有提到協助客運業者進駐，但主辦機關未來若

無法執行，後續履約如何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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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甄審項目的土地使用計畫與服務設施規劃暨興建計畫，建議合

併成一項。 

(四)變動權利金收取方式建議採用級距方式。 

(五)申請人簡報時間由申請人遞件時間為順序，請說明遞件的方式

是規定親送或郵寄，收取時間如何區分。 

(六)申請人序位相同時，該如何評分，需再研議清楚。 

(七)評分 75 分為合格的定義是各委員評比均達 75分，還是總平均

75分?請再確認。 

七、劉委員玉平： 

(一)附屬事業是廠商較有興趣的部分，主客體事業要勾稽在一起，

未來民間機構營運後本業營運的要求是否應維持一定比例。 

(二)簡報 P11 與 P12，主體事業比例 20%的寫法要一致。 

(三)簡報 P15，營運費率調整報主辦機關核准，本案主辦機關為誰?

如為彰化縣政府，請直接敘明較為清楚。簡報 P17，本案每年

度收取變動權利金的營業收入是否含稅。 

(四)土地使用計畫的配分比例是否與民間機構投入成本不對等，營

運執行計畫的配分比例為何比較重。 

(五)是否允許分期分區開發，若無，建議於甄審項目中刪除。 

(六)請說明簡報 P27 評定方式第 6點，簡報內容不得超出投資計畫

書所述之範圍的理由。 

(七)民間機構未來營運轉運站主體有困難時，主辦機關該如何處

理。 

八、本府法制處： 

(一)投資契約 8.3，內文提及：「…甲方得定期『中』止其開發權

限之一部或全部。」，請確認文字為「中」或「終」字，請再

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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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意見-投資契約(稿) 

(一)第 1 頁第 2段第 1行建請修正為：「雙方同意依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法及相關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，由乙方投資興建鹿港

轉運站及附屬事業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移轉公共建設之所有權

予甲方。」 

(二)3.3.6 建請修正為：「本契約簽訂時，乙方並無任何違法情事

或有重整、破產等影響本計畫之興建、營運等乙方工作範圍或

財務狀況之不利情事。」。 

(三)3.4.6 建請修正為：「乙方承諾在辦理本計畫興建、營運等乙

方工作範圍時，均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。」。 

(四)3.4.7 建請修正為：「乙方承諾於本計畫施工期間內之工地安

全、環境保護及啟用後之場地設施安全等，概由乙方負責。」。 

(五)6.1 第 4 款建請修正為：「…因興建本計畫所生之所有權利及

義務等」。 

(六)6.3.1 第 3款格式建請調整之。 

(七)6.3.2.3 第 2 款建請修正為：「乙方得於本條第 1 款第 1 目及

第 2目約定之情形發生後 15 日內以書面載明展延之理由及請

求展延期間向甲方提出申請，…」。 

(八)8.3 建請修正為：「…，甲方得定期終止其開發權限之一部或

全部。」。 

(九)11.3 格式建請調整之。 

(十)11.3.2 第 1款建請修正為：「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乙方應自

第 11.1.2 條第 1款條件成就時起， 每年度 7月 15 日前，繳

納次年度之固定經營權利金。」。 

(十一)11.3.3 第 1款建請修正為：「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乙方應

自第 11.1.2條第 2款條件時成就起，每年度7月 15日前，

繳納前一年度之變動經營權利金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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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)有關 15.2.1 以下之履約保證金，請參閱貴處 109 年 7      

月版投資契約(草案) 分列興建期履約保證金及營運期履約

保證金訂妥，以維本府權益。 

(十二)本條(17.4)屬例外情況建請應正面表列要件，以維本      

府權益。 

(十三)附件 5:協調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3 條第 1 項建請將委員     

增加上限人數規定，以資明確。 

(十四)18.4.1 建請修正為：「…，並得行使以下權利:」 

書面意見-招商文件(稿) 

(一)目錄附件 12 以下序號似有誤繕，建請確認修正。 

(二)1.1.3 條號似有誤繕，建請確認修正。 

(三)2.3.2 第 2款阿拉伯數字似有誤繕，建請確認修正。 

(四)3.5.2 以下條號似有重複，建請確認修正。 

捌、 決議事項： 

一、為避免廠商家數過多及特定委員評定序位偏低的情況產生，序

位 4以下者，其後之序位統一為 4。 

二、簡報及答詢時間各多加 5分鐘，即簡報時間為 20 分，答詢時

間為 15 分，若申請人超過 5家以上時，再行通知簡報及答詢

時間。 

三、考量同序位之最優申請人評定方式，將依本次會議討論決議修

訂配分表。 

四、請將遞件時間改為收件時間，以明確劃分評選之先後順序。 

五、為避免申請人誤解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請於招商文件中敘明請

確實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請增列本案不得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規定。 

七、為避免申請人誤解，請將簡報分期、分區開發的文字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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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為確保轉運站公益性與附屬事業受益，本計畫應整體營運；招

商文件內容維持原條文；不得部分營運，且附屬事業不得另訂

起始營運之日期。 

九、請將招商文件 3.2.2.7 的第 6點刪除。 

十、有關巡迴公車的回饋事項部分，請增列規定要以電動公車方式

營運。 

十一、請保留本案應預留公共自行車空間之規定。 

十二、請將簡報站內、外之文字刪除。 

十三、請業務單位依本次甄審會決議事項，修訂招商文件與投資契

約草案，再以書面審查方式請委員確認後，再行簽辦公告招

商程序。 

玖、 散會(下午 16 時 40 分) 

 

  



8 

 

 

  



9 

 

 


